
臺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短期實習作業要點 

民國112年5月5日經執行長核定後實施 

民國115年4月13日經執行長核定修正 

 

一、臺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為培育管理社會住宅
及推動都市更新之人才，提供大專院校在學學生於暑假期間實務實習
之機會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「實習」，係指與本中心簽訂產學合作備忘錄之大專院校
在校學生，同意以義務性質（即無支領訓練津貼或薪資）至本中心提
供之課程實習場所學習。 

三、本要點所指「大專院校在校學生」係指經教育部認可公、私立大專院 
校之都市規劃、不動產、建築、景觀、都市計畫、地政、土地管理、
物業管理系等相關科系之在學學生。 

四、本要點所稱「實習生」，係指與本中心簽訂產學合作備忘錄學校之在
學學生，依本要點檢附申請資料，向本中心提出實習申請，經本中心
審核小組書面審查或面談同意，由本中心發函通知學校錄取者。 

五、本中心每年度實習生名額、申請受理期間、報到時間及實習地點，依
本中心各單位當年度業務內容調整並上網公告之內容為據。 

六、申請方式：各學校確認推薦學生後，於受理期間內檢具申請文件統一
郵寄或e-mail至本中心，申請文件如下： 

(一)短期實習申請表(詳附件1）。 

(二)產學合作實習契約書（詳附件2）。如各推薦學校已有自行制訂之產

學合作實習契約書版本，經本中心確認內容無誤後，得以取代附件2

之版本。 

(三)個人資料授權/取得使用同意書（詳附件3）。 

七、實習期間及時數： 

(一)每年度實習期間自7月1日起至8月31日止。 

(二)申請實習時數依各校規定辦理，須扣除午休時間。若無規定則
依本中心規定須滿足120小時。 

(三)每日實習時間為上午9時至下午5時30分，午休1.5小時，惟因學 
習業務性質或參訪時程等，實習時間得由本中心另行彈性調整。
每日正常時間不得超過8小時，每周不得超過40小時。 

(四)實習生不得遲到早退，並按時簽到退，請假應填具假單並經本中心
指導員或單位主管同意，請假時數不入實習時數。 

(五)若因公、喪、病假等不可抗力因素無法完成規定實習時數，必
須於本中心指定期間內擇日補齊。 



八、實習開始：本中心將告知實習內容及注意事項，並依需要安排與本中
心首長或單位主管面談。 

九、實習期間督導考評： 

(一)本中心指導員及單位主管依實習評分表進行督導及考評，實習
生應服從本中心指導員及單位主管督導及考評。 

(二)實習結束前須交一篇實習報告（附件4）予本中心，字數不得少
於800字。 

(三)實習期間如有任何違反規定、不適當或損害本中心聲譽之行為，本中
心有權終止實習並撤銷實習資格，並副知學校。 

十、實習生經本中心考評通過(附件5)後，得向本中心申請核發實習證明
(附件6)；如實習時數不足或未依規定時間內繳交實習報告，本中心
不予考評。 

十一、考評獎勵：實習結束後由本中心進行評分，評分達80分以上者，本
中心得核發獎學金，實習生得親至本中心領取或由本中心匯款至實習
生提供之同名帳戶，相關匯費由實習生自行吸收。 

十二、實習期間內，本中心與實習生間非屬雇傭關係且不另提供膳食、住
宿、交通及任何相關保險。 

十三、實習生如使用本中心相關設備、文案資料應負保密義務，實習期間
取得本中心之資料或文件（含實習報告）未獲本中心同意，不得擅
自對外發表或利用。 

十四、本要點經執行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